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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银行信用卡分期业务条款及细则

台州银行（以下简称“本行”）信用卡主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申请信用卡分期业务（以下简称“分期业务”），即表示
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条款及细则。

第一条 产品定义与类型
（一）分期业务是本行推出的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对其信用卡内已经记账的交易进行分期还款的服务。申请分期，持卡人需

支付一定的分期利息。分期业务具体产品类型及利率标准见附件《信用卡分期业务利率标准》，本行保留对分期业务产品类型及
利率标准进行调整的权利。

（二）分期业务产品分为灵活分期（含消费分期、现金分期）、账单分期（含已出账单、未出账单）、扫码分期、无卡分期、
POS 分期和商户分期，仅限贷记金卡（公务卡、准贷记卡除外）、贷记白金卡、贷记钻石卡办理。

第二条 申请
（一）持卡人可通过本行柜面、客服热线（95371）、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台州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或发送短信（短信渠

道仅支持消费分期办理，短信回复“XF+期数+卡号后四位+金额”，温馨提示：回复短信时“+”号请删除）等渠道申请办理分期
业务。扫码分期可通过云闪付 APP 或台行移动营业厅渠道申请，无卡分期在网络上无卡支付时可直接申请办理。POS 分期及商户
分期，仅限开通本行分期业务的商户处申请。办理分期业务过程中形成的各项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录音、视频、交互短信、系统
信息记录等均为持卡人与本行就分期业务办理的重要依据。

（二）分期业务，每次申请的单笔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500元（含本数），最高为持卡人可用信用额度，其中账单分期不得
超过截止昨日可分期金额（溢缴款及分期业务已分摊部分不计入可分期金额内），其中现金分期申请金额上限不超过持卡人个人
信用总额度的50%且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含本数），POS 分期申请金额单笔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含本数）。本行保留对此业
务金额进行调整的权利。

（三）分期业务必须在信用卡有效期内提出申请，且无论分期业务还款日是否超出信用卡有效期，持卡人均负有还款责任。
（四）分期业务仅限正常使用信用卡、信用状况良好、卡片状态正常的主卡持卡人办理。如有特殊情况的，需另行征得本行

的同意。
（五）不能申请分期业务的交易类型有：
1.已办理分期的交易；
2.争端交易及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手续费、利息、违约金及其他信用卡收费等）；
3.预授权交易；
4.本行规定的其他交易。
（六）分期业务受理时间
1.灵活分期的办理时间为交易记账当日至账单日（含）23：00前。
2.未出账单分期的办理时间为交易记账后次日至账单日（含）23：00前。当日透支交易无法办理未出账单分期。
3.已出账单分期的办理时间为账单日（不含）至还款日前一天23：00前。
4.扫码分期、无卡分期、POS 分期、商户分期办理时间无限制，消费时即可办理。
（七）分期业务申请办理，最终以本行审核为准。持卡人成功办理分期业务后不可撤销，不可对分期金额和期数进行更改。

第三条 分期业务相关规定
（一）分期业务申请成功后，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前还清账单所列的到期还款额（包括当月到期的分期本金、分期利息、透

支利息、预借现金手续费和其他交易当期到期金额等）情况下，消费分期无须支付透支利息，未还清到期还款额则当月分摊的消
费分期金额需计收透支利息，至清偿日止，未还清整个账户最低还款额的需支付违约金，按月支付；现金分期原始交易产生的预
借现金手续费，以及自预借现金交易日到成功办理现金分期期间所产生的透支利息，需在首期还款日全额归还；相应的透支利息、
预借现金手续费、违约金以及信用卡其他相关息费，按持卡人与我行签属的《台州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执行。

（二）若持卡人要对已成功办理的分期业务申请提前还款的，持卡人需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未分摊的分期本金，不支持部分
提前还款，同时已入账的分期利息不再返还，且发卡行将一次性收取未分摊本金金额的3%（最高不超过剩余未分摊期数对应的分
期利息）作为违约金。

（三）申请分期还款的，每期应还本金=分期本金总额÷分期期数，每期应还分期利息=分期本金总额×每期利率，每期应还
金额=每期应还本金+每期应还分期利息。

（四）分期业务成功办理后，对应分期的本金和利息会占用信用额度，被占用的额度会随着每期还款而逐期恢复，直至最后
一期或提前清偿所有分期债务余额。

（五）持卡人信用卡账户若按期偿还当期应还账款后仍有多余款项的，该款项将被视为溢缴款，不会提前清偿下期账单的分
期应还本金和利息。

（六）持卡人应按照与我行约定的用途使用预借现金款项，包括家庭耐用品消费、旅游消费、家居装修、子女教育、医疗保
健等，不得用于投资（包括但不限于购房、股票、期货、股本权益性投资以及其他生产经营性投资）。

（七）持卡人承诺配合我行通过账户分析、凭证查验或现场调查等方式，核查信用卡提现、转账（转出）资金支付是否符合
约定用途。

（八）对于已成功申请提前还款的分期业务，本行不受理撤销申请。
（九）持卡人对交易进行退货等处理时，已成功办理的分期业务不受影响，继续执行。
（十）若持卡人需在还款期内申请信用卡账户注销，则已成功办理的分期业务中尚未偿还的分期余额、利息及其他所有未还

债务款项须一次性还清。

第四条 违约责任
持卡人出现以下情形的，视为违约，本行可依此宣布分期业务终止，剩余未到期的分期全部提前到期，持卡人应一次性提前

偿还剩余分期本金、支付提前还款违约金及其他所有应还而未还的债务款项，已收取的分期利息不予退还：
（一）持卡人未按约如期如数归还分期业务项下各分期(含任意一期）到期还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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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卡人违反本行信用卡领用合约、信用卡章程、本条款及细则相关规定或出现客观履行不能等情形。
（三）持卡人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资金或不能按要求提供资金用途证明的。

第五条 其他
（一）本条款及细则自持卡人采用在纸质版签名时，或在发行卡电子渠道在线确认时，或通过电话形式确认时（以台州银行

系统录音为准），或于台州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短信回复指定命令办理分期签约时视为持卡人本人已签署本条款及细则并生效，
表明持卡人已知悉并同意遵守本条款及细则的条款与条件，并接受其约束。

（二）本业务条款及细则未尽事项依《台州银行信用卡章程》、《台州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执行。
（三）分期业务相关业务规则及计息标准等如有调整，本行将以官方网站公告等渠道予以调整公布，无须另行通知持卡人。

持卡人如不接受调整内容的，可申请办理终止业务，否则视为持卡人认同，调整后的业务规则对持卡人和本行均有约束力。
（四）本行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留修改本条款及细则及终止本业务的权利，并将通过本行官方网站公告及其他合适的方式

将此等修改或终止事宜向持卡人进行公告。
（五）我行向持卡人提供咨询、查询、投诉的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电话：95371。

附件：信用卡分期业务利率标准

消费分期利率标准

期数 3期 6期 9期 12期 18期 24期 36期

每期利率 0.81% 0.72% 0.71% 0.7% 0.7% 0.7% 0.7%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IRR），

年化利率以单利计算
14.52% 14.66% 15.08% 15.16% 15.36% 15.38% 15.23%

POS 分期利率标准

期数 3期 6期 9期 12期 24期 36期

一次性收取分期利率 1.65% 3.3% 4.95% 6.6% 13.2% 19.8%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IRR) 9.95% 11.49% 12.20% 12.66% 13.80% 14.73%

分期收取每期利率 0.58% 0.58% 0.58% 0.58% 0.58% 0.58%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IRR），

年化利率以单利计算
10.41% 11.83% 12.36% 12.61% 12.84% 12.76%

备注：如享受分期折扣优惠的，以系统显示为准。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IRR）是根据持卡人现金流计算的年化内部收益率，供持卡人评估资金成本时参考，因交易

金额、交易时间、还款时间、提前还款等不同，可能致实际值与上述参考值存在差异，如持卡人未依约还款则

不适用前述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具体数值以申请分期业务时办理渠道告知为准。计算公式为：

  


总期数

年内期数）（

息每期应还本金及分期利
分期本金

1i i/1 IRR

现金分期利率标准

期数 3期 6期 9期 12期 18期 24期

每期利率 1.00% 0.83% 0.83% 0.83% 0.83% 0.83%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IRR），

年化利率以单利计算

17.91% 16.88% 17.59% 17.90% 18.10%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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